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北 京 市 交 通 委 员 会
京交函〔2026〕671 号

北京市交通委员会关于北京大兴区

D X 08-0104-0001-01、D X 08-0104-0001-02

地块交通影响评价审查意见的函

市规划自然资源委:

我委收到北京中日国际合作产业园管理委员会关于北京大

兴区 DX08-0104-0001-01、DX08-0104-0001-02 地块交通影响评

价审查申请。该项目位于大兴新城 DX08-0104 街区，西起融源街，

东至工业用地，北起工业用地，南至晾鹰台路。项目处于一级开

发阶段，规划用地性质为一类工业用地，建设用地面积约 20.17

公顷，地上建筑面积约 34.3 万平方米，容积率 1.7。项目建筑

性 质 及 规 模 符 合 《 北 京 大 兴 区 DX08-0104-0001-01 、

DX08-0104-0001-02 地块规划综合实施方案》及其批复（京兴政

函〔2026〕57 号）。

经评议，具体意见如下：

一、预留和同期实施的交通设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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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按照殷市长专题会议精神，结合京南创芯港布局要求，

鉴于区域内交通设施优化调整较大，后续应结合区域承载力分

析，做好周边干道网规划研究及拓宽预留。

（二）项目周边兴亦路（融源街-京福路）、京福路（兴亦路

-南六环路）、融源街（兴亦路-晾鹰台路）和晾鹰台路（融源街-

京福路）应按规划与项目同期实施，并完善相关道路交通工程设

施。

（三）项目东北侧位于兴亦路和京福路交叉口西北角占地面

积 0.63 公顷的公交首末站应按规划与项目同期实施。

二、建设地块交通设施要求

项目周边同期实施的交通设施、内部道路、机动车出入、地

下车库、停车位等交通设施原则上应按《北京大兴区

DX08-0104-0001-01、DX08-0104-0001-02地块交通设施要求》（附

件）进行落实。如确需调整，应当另行开展交通影响评价审查。

三、规划指标

在分别按要求落实上述交通设施，并解决好项目内外部交通

组织的基础上，项目建筑性质及规模应按《北京大兴区

DX08-0104-0001-01、DX08-0104-0001-02 地块规划综合实施方

案》及其批复（京兴政函〔2026〕57 号）严格控制。

专此函达。

附件：北京大兴区 DX08-0104-0001-01、DX08-0104-0001-02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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地块交通设施要求

北京市交通委员会

2026 年 6 月 10 日

（联系人：马雪松；联系电话：55530665）

抄送:大兴区政府，北京中日国际合作产业园管理委员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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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

北京大兴区 DX08-0104-0001-01、DX08-0104-0001-02 地块交通设施要求

地块位置 交通分析

地块编号 用地性质
用地面积
（公顷）

容积率
机动车出
入口数量

机动车允许
开口位置

DX08-0104-0001-01
一类工业用地 20.17 1.7 ≤3 西侧/南侧

DX08-0104-0001-02

预留和同期实施的

交通设施

1.按照殷市长专题会议精神，结合京南创芯港布局要求，鉴于区域内交通设施优化调整较大，后续应结合区域承载
力分析，做好周边干道网规划研究及拓宽预留。
2.项目周边兴亦路（融源街-京福路）、京福路（兴亦路-南六环路）、融源街（兴亦路-晾鹰台路）和晾鹰台路（融
源街-京福路）应按规划与项目同期实施，并完善相关道路交通工程设施。
3.项目东北侧位于兴亦路和京福路交叉口西北角占地面积 0.63 公顷的公交首末站应按规划与项目同期实施。

内部道路
1.内部原则上应形成环路，双向组织交通路面宽度应不小于 6米，单向组织交通路面宽度应不小于 5米。
2.内部道路应按照人车分离原则组织交通，确保机动车和行人交通组织安全顺畅。
3.厂区部分应充分考虑货运实际需求，其转弯半径和路面结构等技术参数应满足货车通行需求。

机动车出入
1.机动车出入口原则上应设置在低等级道路上，机动车出入口数量和位置应符合《交通分析》和图中相关要求。
2.项目确需在次干路上设置开口，位置不得设于道路交叉口渠化段，与相邻交叉口道路红线交点距离应不小于 80 米，
并按右进右出组织交通。

地下车库
1.应结合建筑布局、内部道路和内外部交通组织流线设置地下车库，地下车库机动车出入口数量和车道数量应符合
《车库建筑设计规范》（JGJ 100-2015）的相关要求。
2.各地下车库出入口之间净距应不小于 15 米，距离项目对外机动车出入口应不小于 7.5 米。

图
例

停车位

1.项目机动车停车位应符合《公共建筑机动车停车配建指标》（DB11/T 1813-2020）四类区相关要求，按照办公不

少于 65 辆/万平方米、厂房 20-40 辆/万平方米、仓库 5-10 辆/万平方米的指标进行配建，并按实际需求设置装卸货

区域和货车停车位，其货物装卸活动和车辆停放不得影响周边道路畅通。停车位应为普通自走式停车位，并按《电

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规划设计标准》（DB11/T 1455-2025）建设充电基础设施或预留安装条件。
2.非机动车停车位应按照办公 150 辆/万平方米、厂房和仓库 40-60 辆/万平方米的指标进行配建。


